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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補助作業要點 

 

 

申請表暨計畫書 

 

 

申請單位 團體填立案登記名稱全銜、個人填姓名 

請用印 請用印，應與上方申請單位/申請人名稱一致 

申請單位、印章名稱與存摺帳戶名稱皆應與立案證書一致。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補助作業要點 

申請資料總表                           115 年度

適用版 

申請期數：115 年度  第    期 

→填預計申請的年度與期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填申請日期(原則以上傳當日為準) 

計畫名稱 →填計畫名稱(單一計畫填單一計畫之名稱；整合多項計畫者請整合一個計畫名稱) 

類別(請擇一) 

 →依據計畫類型選擇一項 

□傳統戲劇 □傳統音樂 □傳統工藝 

□傳統舞蹈 □陣頭     □民俗技藝及有關文物  

項目(可複選) 

→依據計畫項目可選擇一項

或複選 

□創作 □展演/推廣活動(含線上模式)  □保存 

□傳習 □出版 □調查研究 □學術研討 □國際交流 

 

(無則免填) 

→請依據實際需求勾選 

□申請錄影規劃（需填寫本計畫書中壹拾壹、錄影規劃） 

□申請兒童布袋戲劇本創作徵選演出計畫 
申請單位 

（請填立案登記名稱全銜、 
個人請填姓名） 

→團體填立案登記名稱全銜、個人填姓名 
統一編號 

(個人請填身分證

字號) 

→團體填統編、個人填身分證

字號 

立(備)案字號 
*請於本計畫書中檢附立案證書

影本 
→填立案證書上的登記字號 

負責人/ 

職稱姓名 
→填申請單位負責人 聯絡電話 

→填申請單位負責人聯絡電

話，以利緊急情況之聯繫 

聯絡人/ 

職稱姓名 

→填本計畫聯絡人，以利聯繫修改資料及

相關事宜 
聯絡電話 

→填本計畫聯絡人之聯絡電

話，以利本案聯繫 

聯絡電子郵件 →填可收件之聯絡電子信箱，以利聯繫及相關通知等 

聯絡地址 (郵遞區號) →填可收件之聯絡地址 

實施期程 
(於 115 年 12 月 10 日前執行完畢) 

→填計畫執行期程，如執行至 12

月，請注意應於 12/15 前將結案資料

送達本中心。 

如有申請錄影規劃，請記得納入後製

期程。 

實施地點 
(請寫出縣市+具體地點) 

→請填具體地點並加註縣市 

例如:臺北市臺灣戲曲中心小表演

廳 

計畫內容摘要 
(200 字以內) 

→填本計畫內容摘要，建議讓審查委員可以清楚知道本計畫重點實施內容為佳 

預期辦理成果(量化) 
(演出為場次、出版為份數、傳習

為課程堂/時數等) 

一、→填本計畫內容預計辦理量化數據，如為演出活動填場次、傳習課程填堂數或

時數、出版填出版冊數等 

二、□免費  □收費：$         /人→勾選是否收費，如為收費演出/活動，請

填票價/學費等，以利委員評估全案效益 

預期效益 
(150 字以內) 

一、質化效益：→辦理本計畫內容預期質化成效 

二、預期參與觀/民眾人數（無可免填）：→演出活動填觀眾人數、傳習課程填培育人

數等 

參與本計畫成員人數 
(請依據計畫填寫參與人員，如

演出人員 O人、講師 O人等) 

→確實有參與本計畫工作執行之人數，並請分別填列參

與人員類別之人數，如：導演 1 人、演員 5 人、幕後工

作人員 7 人…等 

 演出人數 
(無則免填) 

前場       人 

後場       人 



計畫總經費 

(新臺幣/元) 

$→本計畫總經費，應為「申請本中心補助【計畫】金額」+「申請本中心補助【錄影規劃】

金額」+「自籌金額」+「申請其他機關補助金額」，請妥善規劃計畫規模與經費配置。 

申請本中心補助 

【計畫】金額 
(每案申請上限為 15 萬、 

兒童布袋戲劇本創作徵選演

出計畫為 40 萬) 

$→填寫預計向本中心申請之【計

畫】經費規模，惟不應超過本中心

公告之個案上限。 

申請本中心補助 

【錄影規劃】金額 
(上限為 8萬元、無則免填) 

$→填寫預計向本中心申請之

【錄影規劃】經費規模，惟不

應超過本中心公告之個案上

限。 

 

自籌經費 
（含票房收入、贊助經費） 

$→填寫自籌金額。 

申請其他機關補助金額 

□是 □否 

→請勾選是否有申請其他機

關補助，如有詳填右列資

訊。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單位名稱（全稱） 申請/核定金額 申請情形 

  
□已核定   □申請中 
□待申請 

  
□已核定   □申請中 
□待申請 

近二年曾獲得本中心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紀錄及金額 

計畫名稱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本申請案件是否有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第三條所稱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情形? 

 □是 （請填寫附件 2-2 並上傳至系統相應欄位）          □否 

→請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廉政規範，並請依實際情形勾選 

※申請單位應遵守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相關廉政規範，如有需迴避之情形應填寫公職人員及關

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如附件 2-2)。 

其他注意事項： 

一、應遵守「國立傳統藝術中心補助作業要點」相關規定。 

二、申請者應維持工作環境安全與性別平等，並請注意本案參與人員不得違反性別平等相關法令等

條款。 

三、申請書與計畫書皆請以 A4 紙張由左至右橫式繕打。 

四、若線上申請資料與申請書有異，本中心將以申請書資料為準，且申請單位應擔保所進行之計

畫，若有侵犯他人著作權或其他相關權利者，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五、申請本中心補助經費不得超過公告規定，請妥善規劃計畫規模與經費配置；如逾上限者，本中

心有權要求申請單位修正或重新提送申請書。 

六、申請者應於計畫書中檢附立案證書，如設有董事長、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執行長、秘書長等之職務成員，應於計畫書中檢附組織名單。 

七、申請者以個人名義申請，應檢附個人資料利用同意書(詳附件 2-4)。 

八、申請「兒童布袋戲劇本創作徵選演出計畫」者，申請時須附上合作意向書(詳附件 2-5)，如經

核定補助須再提交授權書(詳附件 2-6)。 

九、應於計畫執行完竣一個月內，將結案資料寄至本中心；最遲須於 12 月 10 日前執行完竣，且應

於 12 月 15 日前正式提送正確結案資料至本中心（以送達時間為準），請妥適規劃計畫期程。 



 
【計畫書】備註:請按序直接填寫，並請勿刪除項目或調整順序，謝謝! 
壹、計畫名稱 

→請填計畫名稱，應與申請資料總表一致 

貳、申請與執行單位簡介(包含指導、主辦、協辦、單位或其他補助、贊助單位，如獲補助應將
本中心列為「補助單位」) 

→請填主辦單位、協辦單位，及指導、補、贊助單位等名稱。 

→申請單位請自我介紹 

→如獲本中心補助，相關文宣請將本中心列為「補助單位」 

參、計畫緣起與內容說明 

→填寫為何想辦理本計畫及詳細的計畫內容說明 

肆、執行方式與進度規劃(包含執行方式、步驟、期程等) 

→計畫執行期程(可用表格或甘特圖呈現) 

→如為多場次演出請詳列各場次的時間與地點、是否售票等相關資訊；如為課程，請列出課堂數與時數 

伍、參與人員與分工（本案參與之人員與分工，包含但不限於編劇、導演、演出人員、樂師、講

師等，主要成員請附上簡介） 

→詳細的人力分工說明與介紹 

→主要計畫執行人員/主創請附上簡介 

陸、行銷或宣傳方式 

→本計畫之行銷或宣傳方式及期程等 

柒、計畫目標與預期效益(包含量化與質化效益) 

→本計畫之預期效益，請包含量化與質化效益 

捌、經費預算表（新臺幣） 

→本填本案經費配置，並請確實且妥善規劃。 

同一計畫分別向二個以上機關提出申請補助者，請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向各機關申請補助之項
目及金額，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預算科目 細項 單價 數量 小計 計算方式及說明 

計
畫
費
用 

      

      

      

      

      



錄

影
規
劃 

(未額外申請錄
影規劃者可免填

或刪除) 
     

      

      

總計                  (元) 

申請本中心補助【計畫】金額： __________元 

申請本中心補助【錄影規劃】金額：__________元 

（應與申請資料總表所載相同） 

 
玖、立案證明文件與組織名單： 

一、立案證明文件： 

→請貼上立案證書 

二、組織名單（申請單位設有董事長、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執行長、秘書長等職
務成員，請附上名單）： 

→設有董事長、董事（含獨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執行長、秘書長等之職務成員，請附上詳細
名單。 

壹拾、其他附件：(其他與本計畫有關之補充參考資料，無則免填) 

壹拾壹、錄影規劃：(未額外申請錄影規劃者可免填或刪除) 

→欲申請錄影規劃者，請依據格式詳填，未申請者免填 

一、攝影器材，以   (填數字)  機攝影機錄製(至少 3機) 

器材圖片 器材說明 

  

二、後製規劃說明 

(一)畫質/影片規格： 

(二)相關圖示及文字說明： 

片頭 圖示 文字說明 

  



片尾 圖示 文字說明 

  

         圖示 文字說明 

  

三、錄、後製廠商/人員簡歷 

 


